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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位闺中密友婧， 她是一

个美丽的女孩儿，而且不可一世。 她

曾经对我讲她的感人肺腑的爱情

史。 婧说她在深圳工作的时候，有男

孩子在她生日时给她送上一束红玫

瑰。 她不收，扭头就走。 那男孩儿居

然“咕咚”一声，当着众人的面，单膝

跪下， 以这种在中国人眼里看来荒

唐又可笑的古典仪式， 双手捧着那个

包扎得极其精美的玫瑰花球， 向她庄严

求婚，于是她才收下了那束花。 后来，

也就顺理成章地嫁给他。

她告诫我：有人送花，不要随便

拿！ 得让他跪下！

我觉得很好笑， 在她面前又不

能笑。 我轻轻地叹口气，说：算了啦，

又不是英国女王。

是的， 我也不是她那样的美丽

女孩儿。 我的要求很简单，只要是一

朵玫瑰，从他的真诚的手里递过来，

就足够了。 也许，还应该再深深地凝

望我一眼吧。

这辈子， 我还没收到过几枝玫

瑰花。 即便有人送，也多是在生日凑

个热闹，或是一些朋友的友情表示。

而玫瑰花， 尤其是那种血色鲜红的

含苞欲放的长茎玫瑰， 应该是永远

的爱情的表白。 那种花不是轻易可

以送，更不是轻易可以收的。

因为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花 ，所

以心底常常存着一个念头： 要是有

那样的一个人，送我那样的一朵花，

我一定会好好地把它风干，藏起来，

留着它，守着它，用我今生不凋谢的

关怀来回报永远不凋谢的它，还有，

把它递到我手中的他。

那天，交往了近一年的网友，要

求与我见面，约了个地点。 我心里万

分激动。

暗暗地在想，见我的第一眼，他

一定会从身后变出一枝玫瑰花递到

我面前，这样，我就可以做我的风干

花，并且很有理由地去陷入相思了。

是的，我只要一朵。 扎成一大束

的花看着并不很美， 不如单枝的花

昂首风中， 倒有一种笑向春风第一

枝的绝代风华。 况且，我若要做风干

花，不可能把所有的花都珍藏起来，

只能挑个一两枝。 那剩下的花怎么

办呢。 留，也不能；弃，亦不舍。 我又

怎么能辜负了它们。

一朵花，是一颗心；一束花，共

同分担着那颗心。 所以，一朵对我来

说足够了。 就像一生一世一个人。

我终于面对着他了。 是他，我的

初恋。 可是，没有花，没有我的玫瑰。

我知道一定有一种火烫又委屈

的神情在我看他的目光中蔓延。 他

低下头去，笑着说今天加班了，匆忙

开车过来什么都没带。

我白了他一眼，不生气了。 在买

花与见我之间，当然后者更重要。 不

能怪他。 可是，心里空落落的。

第二天，他陪我逛街。 购物中心

里的每家店，我都进去逛一逛。 他步

履沉重地跟在我身边， 脸上有一种

视死如归的悲壮表情。 而我总是蹦

蹦跳跳，隔着商店里的衣服架子，嘻

嘻地观察他的神色。

绕来绕去， 我发现他不在我身

后了。 四下一看，发现他正蹲在糖果

柜台的一角， 饶有兴致地研究着什

么东西。 无论看什么，他总是很专注

的样子。 所以我们第一次相见的时

候，就是他那执著专注的目光，把我

卷入了爱河无底的漩涡。

我知道他只会对我有这样的凝

视，也只有我，会抬起我那双不大却

十分清澈坦荡的眼睛与他相对。

可是，他现在在看什么呢？ 那种窃

喜的表情，让我觉得有些奇怪。我朝他那

里走过去，走了两步，停下了。

我看见一束鲜艳的玫瑰， 就摆

放在他凝视着的面前。 好漂亮的玫

瑰啊。 每一朵，都是轻轻敛着花瓣，

呼之欲出的样子。 是我喜欢的，我从

来不喜欢怒放着的花朵， 觉得它们

太灿烂，因而不会太长久。 我一直就

喜欢这样微微颤着的花骨朵儿，就因为

它还没开，让我觉得它还有明天。

它们看起来是那么可爱， 简单

而明白，可又别样风情。 就像他给我

写过的那些深挚而又平实的信 ，和

我为他写的那些如低语般柔情却又

不加修饰的诗。

一缕花香般的微笑从我心底飘

起来，我满含笑意地望着他。 我知道

他要做什么了。

他回过头去，托了托眼镜，又仔

细地看了一回， 从花簇当中抽出一

枝来。 我早看清了，是几十枝当中最鲜

艳动人的一枝。 他很快地去收银机上付

了钱，然后朝我走过来。 把那枝糖花

儿放到我手里，说：“给你的。 ”

我低着头，努着嘴 ，慌乱起来 。

一溜烟地走到店门外边去， 就好像

怕别人多看我几眼似的。

他赶上来，对我说：“吃了吧。 ”

我说不吃，现在不吃。

特地找了个盒子来装那朵花 ，

并小心翼翼地将它放在包里。 然后

把它带回去。

没有想到过他会有这么柔情蜜

意， 一直觉得他是个沉默而坚韧的

人，虽然不乏温情，但也不觉得他有

多么浪漫或热烈。

是的，他给我一朵玫瑰，而且要

我永远保留它。 我咽下它，它就与我

的身体，与我的生命同在了。 它会随

着我的血脉， 走遍我身体和生命的每

一个角落，让我在今生今世，以及或许

会有的来生来世都拥有它，想着他。

来生来世，以及千生万世，都是

冥冥之中的期待，而爱情，则与神与

佛与轮回，与一切的宗教或信仰一样，

是一种信则有、不信则无的自由心证。我

盼，所以我信；我信，所以我爱。

过了些天，天渐渐热起来。 在一

个晴朗美丽的黄昏， 我轻轻地解开

花上的缎带和玻璃纸， 轻轻地放它

在嘴里。 奶糖的甜香一下子弥漫了

我的小屋。

然后，打电话告诉他，吃掉了。

我说，在真花与糖花之间，我还

是比较喜欢后者。 因为我不喜欢娇

柔易谢的美丽， 我喜欢真真切切的

甜蜜与温柔。

是的， 他给我的这些甜蜜温柔

的记忆， 是我们今生将会相续的理

由，至少在我们以后的岁月里，还常

常会回味这一朵可以吃可以歌可以

梦的玫瑰。 爱的表达，在我们这里有

了一种不一样的仅属于我们两个人

的方式。 以后的每一年，我都会叫他

送我这样的花朵。 一年一朵，两年两

朵……假若有幸， 上天给我六十个

与他相守的年头， 那么六十枝美丽

香甜的玫瑰，定会将满头白发的我，

带回到当年温暖芬芳的回忆中去 ，

让一轮甲子之后的我， 还会为他的

花和他的笑而扑通扑通地心跳……

（据小故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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